
亭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零星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ZP2024122000238）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

一、招标条件

本亭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零星采购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

金来源为， 招标人为盐城市亭湖区城市经营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

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货物总造价约38.8万元。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亭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零星采购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亭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零星采购项目:

见招标公告第七条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12-20 17:30到2024-12-25 18:00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 年 12 月 20 日至2024 年 12 月 25 日（每

日上午8:30-11:30时、下午14:30-18:00时），持单位介绍信（或单位授权委托书）、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至江苏天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或以原件扫描件的形式发送至代理机构邮

箱：1019665408@qq.com）购买招标文件后方可参加投标（地点：盐城市亭湖区长亭路3号长

亭商厦1#楼南楼（东电梯）五楼招标部。联系人：凌女士，联系电话：15950213970）。单

位介绍信应注明项目名称、联系人电话及邮箱，电话号码错误或无法联系的责任自负。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12-30 09:00

递交方式：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加密的投标文件至招标人指定邮箱（见招标文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12-30 09:00

开标地点：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腾讯会议），开标当日，投标人无需到达开标现

场，投标人可以在开标前下载“腾讯会议”直播APP，在任意地点通过 PC端或移动端的“腾

讯会议”及具有视频功能相应的配套硬件设备上观看直播和在线交流，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七、其他



亭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零星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亭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零星采购项目已经批准实施，招标人为盐城市亭湖区

城市经营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国有自筹，出资比例为100% 。该招标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对该招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招标范围：亭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零星采购项目，包含办公家具、办公设备及

盆栽绿化的采购、供应、运输、安装布置就位、调试、检测、验收、移交、售后等相关伴随

服务，具体产品名称、数量、规格及技术参数等以招标文件、采购清单及现场实际情况为

准，招标人保留对上述招标范围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利。

2.2项目规模：货物总造价约38.8万元。

2.3项目地点：盐城市亭湖区文峰街道沿河中路20号东方红药厂内。

2.4交货期或交付使用期：接到供货通知后20日历天内完成货物的采购、供应、运输、

安装布置就位并通过验收交付使用。同时做好与本项目其他专业承包单位的配合和协调工

作，确保总工期目标的实现。

2.5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执行国家“合格”标准。

2.6质保期：产品实行“三包”，质保期二年（自最终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日起计

算）。

2.7标段划分：本项目共一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具备以下资质、资格等要求，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项

目实施能力。

3.1.1 投标人资格：中国境内注册具备承担本招标项目能力的独立法人。

3.1.2 信誉要求：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1）被国家、江苏本省省级有关部门及盐城本市市级、盐城市亭湖区区级有关部门暂

停招投标或市场准入资格且在公示处罚期内的。

（2）在招投标活动中因本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10.1.1、10.1.2所列的不良行

为，在“江苏省建设工程招标网”等招标网公示期间的。

（3）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有行贿犯罪记录

且自记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均自记录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

（4）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正在被“信用中国”、“信用江苏”等信用

网站公布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已撤销或更正的除外。

（5）投标人作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被采取依法限制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惩戒措施的，

且被有关部门推送在“信用中国”、“信用江苏”、“信用盐城”等信用网站公示且在有效

期内的。

（6）投标人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见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1.4.3。

凡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本项目招标人拒绝其投标，一经发现资格审查不予通过，不得

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中标人。在一次招投标活动中，相关参与人因上述情形，导致其资格



预审不通过或者被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中标人资格的，不因其之后情况的变化，改变已经

作出的决定。

投标人应保证符合上述信誉要求，如被证明违反，除按照招标文件处理，还将被视为不

诚信行为，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处理。投标时无需提供证明材料，如有质疑或招标人要求再提

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4.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评标办法采用合理低价法。

5.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投标保证金数额为人民币陆仟元整，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3.4款。

6.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4 年 12 月 20 日至2024 年 12 月 25 日（每日上午

8:30-11:30时、下午14:30-18:00时），持单位介绍信（或单位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至江苏天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或以原件扫描件的形式发送至代理机构邮箱：

1019665408@qq.com）购买招标文件后方可参加投标（地点：盐城市亭湖区长亭路3号长亭商

厦1#楼南楼（东电梯）五楼招标部。联系人：凌女士，联系电话：15950213970）。单位介

绍信应注明项目名称、联系人电话及邮箱，电话号码错误或无法联系的责任自负。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24年12月30日9时；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投标截止时间前上传加密的投标文件至招标人指定邮箱（见招标文

件）。

7.2逾期递交的或者未递交至指定地点（邮箱）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8.开标时间和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开标地点：本项目采用不见面开标（腾讯会议），开标当日，投标人无需到达开标

现场，投标人可以在开标前下载“腾讯会议”直播APP，在任意地点通过 PC端或移动端

的“腾讯会议”及具有视频功能相应的配套硬件设备上观看直播和在线交流，具体详见招标

文件。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jszbtb.com）上发布。

10. 本项目严禁挂靠、转包，一经核实挂靠、转包的，将被取消投标、中标资格，并按

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直至建议有关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11.联系方式

招标人：盐城市亭湖区城市经营有限公司

地 址：盐城市青年东路53号城投商务楼11楼

联系人：吴女士

电 话：0515-89918850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天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盐城市亭湖区长亭路3号长亭商厦1#楼南楼（东电梯）五楼

联系人：陈女士

电 话：18705105648

2024年12月20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盐城市亭湖区城市经营有限公司

地  址： 盐城市青年东路53号城投商务楼11楼

联  系  人： 吴女士

电  话： 0515-89918850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天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盐城市亭湖区长亭路3号长亭商厦1#楼南楼（东电梯）五楼

联  系  人： 陈女士

电  话： 18705105648

电  子  邮  件： 676881966@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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